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粤 0306破申 29号

申请人：东莞市硕新达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

虎门镇怀德路 243 号 11 栋 101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1900MA52Y48D14。

法定代表人：凌大剑。

被申请人：麦克斯（深圳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

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头社区沙井路 211 之 5 栋二层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G7151E。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陈香女。

委托代理人：叶刚，广东朔全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梁伟超，广东朔全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申请人东莞市硕新达科技有限公司同意，本院于 2024年 10

月 30 日作出（2024）粤 0306 执 15131 号决定书，以被申请人麦

克斯（深圳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麦克斯公司）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为由，决定将麦克斯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，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4）粤 0306民

初 21654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由于麦克斯公司没有
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

院依法受理，编立案号为（2024）粤 0306执 15131号。经本院强

制执行，对麦克斯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工商股权、房产、



土地使用权、车辆、支付宝账户余额等财产进行查证，查明

（2024）粤 0306执 19685号案实际冻结并扣划麦克斯公司招商银

行账户资金人民币 330552.04 元以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资金

人民币 4352830.18元，以上案款均在法院账户中未作分配；经扣

划后，麦克斯公司银行账户尚有存款人民币 1000000.00元以及美

元 131105.63 元被另案冻结。除此之外，麦克斯公司名下无其他

财产可供执行。经查，截至 2025年 1月 7日，本院受理以麦克斯

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 10件，申请执行标的总额 1190万余元；

截至 2025年 1月 7日，本院受理以麦克斯公司为被告的诉讼案件

共 9件尚未审结。

另查，麦克斯公司成立于 2016年 7月 11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

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陈香女。2024 年 11 月 18

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作出《烟草专卖许可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

该决定书载明：麦克斯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提出烟草专卖生

产企业许可证停业的申请，停业时间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，经依

法审查，认为麦克斯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决定准予停业，

在停业期内，麦克斯公司不得从事电子烟相关生产经营活动。麦

克斯公司现已停止经营。

再查，麦克斯公司的前股东欧阳文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被济

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犯非法经营罪，涉案企业为麦克斯

雾化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东莞市硕新达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麦

克斯公司享有合法债权，该债权经强制执行程序查证，被申请人

麦克斯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。被申请人麦克斯

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



具备破产原因。本院经征得申请人同意将被申请人移送破产审查，

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（三）

项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
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东莞市硕新达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麦克斯

（深圳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李　雯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冯　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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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朱永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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